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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酒驾记录也能跑网约车？
一公司疑以“高薪招聘驾驶员”诱骗贷款买车，或涉嫌民事欺诈

近日，来自眉山的阚先生遇到一件
糟心事，此前他在网上看到四川希嘉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嘉
悦公司）在高薪招聘驾驶员。应聘前，他
明确告知对方自己有酒驾记录，但对方
仍给他“打包票”可以跑网约车，还会提
供客源，每月收入保底15000元。

看到条件不错，阚先生便和该公司
签订协议，贷款买了一辆汽车跑网约
车。但没多久，他就因非法营运被处罚，
还被告知有酒驾记录不能办理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他所属的公司也没
有网约车客源派单资格。

感觉被骗的阚先生希望公司能给个
说法，但双方多次协商均没有结果。情
况究竟如何？3月18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进行了走访。

高薪招聘驾驶员
称有酒驾记录也能开网约车

2023年8月4日，阚先生在网上看到
希嘉悦公司招聘驾驶员的信息。阚先生
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应聘前他询问对
方：“A2驾驶证，有20多年的经验，今年
骑两轮摩托车，因酒驾扣A2驾驶证12
分，能应聘吗？”该公司工作人员回复称，
可以跑专车。在得到肯定回答后，阚先
生前往应聘。

2023年8月9日，阚先生前往该公
司，贷款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当时
可以选择租公司的车或购买新车，但算
了一下，每月租金和月供差不多，并且二
手车车况还不清楚。”他说。最终，阚先
生以零首付购买了一辆14万元的新能
源汽车，月供3000多元。

阚先生说，2023年8月14日提的车，
17日就取得了《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运

输证》，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却迟迟未能办理。阚先生提供的聊天记
录截图显示，他曾多次就《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证》办理问题与公司工作人
员沟通。

非法营运被处罚
才知道酒驾无法办证

阚先生说，入职后，他最开始都是在
网约车平台接单，2023年9月公司联系
他签订了《机场联营合作协议》，签订该
协议后，他就可以接受公司工作人员微
信派单。

阚先生提供的协议显示，公司提供
机场客源资源，满足出勤率的情况下（每
月出勤26天），保底提供出勤日4到6次
单趟乘客资源或季度综合每月保底收入
不低于15000元。

2023年10月26日，阚先生接到单

子，在成都西站接乘客时被执法人员查
获。执法人员认定其“未经许可从事出
租汽车客运”，罚款12000元。阚先生
说，执法人员告诉他，有酒驾记录办不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不能继
续跑网约车了，同时还告诉他，他所属的
公司通过微信派单是违规的，该公司也
没有网约车客源派单的资格。

阚先生认为，公司明知道他无法办
理证件，还告诉他可以跑网约车是欺骗，
希望公司能赔偿他的损失。此外，因为
无法继续开网约车，他希望能退车，“公
司那边提出，让我把车交给他们租出去，
贷款他们还。”

对于这一提议，阚先生不认可，他担
心车子交给公司后，万一他们不给月供
怎么办，并且车子仍在他的名下，担心出
事后无法承担。双方多次协商未果，车
也仍在阚先生手上。

公司负责人：
目前在协商处理中

3月18日，记者来到成都市武侯区
佳灵路，找到了希嘉悦公司。该公司一
名工作人员称，公司负责人阳先生不在，
随后向记者提供了负责人的电话号码。

记者拨打了阳先生的电话。电话中，
阳先生说，此前阚先生确实告知过有酒驾
记录，但业务员说他的酒驾记录是几年前
的，“当时没有去深究，确实不太严谨。”

对于后续如何处理，阳先生说目前
仍在协商中。

律师说法：
公司涉嫌民事欺诈行为

涉事公司的行为是否违法？重庆百
君（成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明静
律师说，该公司在明知阚先生不符合办
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情形
下，仍然承诺可以办理，以此诱骗其贷款
买车，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行为。

肖明静说，如果该公司自身并无运
营网约车资质，就无法履行双方签订的
《机场联营合作协议》，承诺的高薪也无
法兑现，该公司甚至极有可能构成合同
诈骗罪，当然构成犯罪有严格的构成要
件要求，还需要根据具体案情再行判断。

据网上公开信息显示，四川希嘉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二手车经销；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劳务服务（不含
劳务派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摄影报道

近年来，出于对宠物的喜爱，不少
“铲屎官”会给自己的小猫小狗打疫苗
和驱虫，但目前国内兽药厂商所产兽药
主要还是面向规模化养殖的家禽家畜，
市场供需差距让造假者打起了宠物疫
苗的坏主意。

近日，成都双流法院审结了一件与
宠物疫苗有关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件。案件中，被告人将益生菌变成宠物
疫苗，涉案产品成分经检验与标称严重
不符，无法达到预防或者治疗的效果，
严重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2020年10月，四川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成立，王某担任总经理，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1年1月，该生物公司借工作缘
故，索要了与其合作的某饲料有限公司
的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产品企业标
准等信息。同年8月，该生物公司从另
外一家生物工程公司购进了兽用益生
菌产品。

此后，王某在其公司未取得兽药生
产许可证，且明知上述购进的益生菌类
产品并无预防猫瘟、预防治疗弓形虫感
染等功效的情况下，与公司销售人员杨
某等，一同设计了“猫瘟疫苗伴侣”“猫
三联疫苗伴侣”“犬二联疫苗伴侣”“弓
无忧”等四款产品外包装，并将从饲料
公司获取的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号、

产品执行标准印制到上述产品外包装
上，同时设计了含有预防猫瘟、治疗弓
形虫感染等功效、主治范围等内容的产
品使用说明书。

随后，王某安排公司员工使用混料
机将益生菌按照随机比例混合后，再分
别使用印制的“猫瘟疫苗伴侣”等四款
产品外包装进行分装。

销售人员杨某则将包装好的产品
通过各种渠道对外推广、销售，销售金
额达8万余元。

2021年12月31日，成都市农业农
村局对生物公司办公场所执法检查时，
现场查获已生产完成待销售的“弓无
忧”“猫瘟疫苗伴侣”等四款涉案产品共
计1万余份，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上述
产品货值金额为50余万元。

后经成都市农业农村局认定，其销
售的四款产品均不具有其包装上所描
述的功效。同时经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认定：涉案的四款产品使用说明书或
者产品标签表明具有预防、治疗动物
疾病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动物生理机能
的作用，相关产品属于兽药范畴。经
查证，上述产品未取得农业农村部核
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均应按照假
兽药处理。

双流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杨某
明知益生菌不具有预防猫瘟、预防治疗
弓形虫感染等使用功效的情况下，将混
合后的益生菌冒充兽药对外销售，王某
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杨
某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二人系共同犯
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判决：王某犯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66万元。杨某犯销售伪劣产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5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免费领养”的陷阱：

宠物死了人欠债
以“免费领养”为幌子，实则让消费

者掉入精心编织的捆绑销售商品的陷阱
中。在四川省2023年消费纠纷调处十大
典型案例中，就有这样一个“免费领养合
同”的消费纠纷。

2023年5月19日至6月11日期间，四
川六只猫咪宠物服务有限公司与罗女士
等12名消费者订立《宠物领养协议》。这
份协议中，不仅包括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
猫粮、营养膏等商品，还对其他权利、义务
等内容进行了不公平约定，消费者的违约
金高达经营者实际损失的180%以上。

得知消息后，宜宾市消委会立即启
动诉转案程序，将线索移交宜宾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查处，同时受理了该案12名
消费者的投诉。经多次调解，该公司与
消费者达成一致处理意见。

宠物公司为获取更大不当利益，以
格式合同条款不对等地加重消费者责任
以及限制消费者权利，造成了“猫死债还
在”的情形。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就已明确，
不公平的“霸王条款”是无效的。

四川省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
同时要充分注意合同条款内容，对自身权
利义务影响较大的条款，应要求提供格式
条款合同的一方进行充分的解释说明，并
务必进行证据固定，以免落入消费陷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益生菌“换装”变宠物疫苗
二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获刑

权威发布

涉事的希嘉悦公司。

执法人员查获假兽药。
图据双流法院微信公众号

WEST CHINA METROPOLIS DAILY


